	审批意见：                                                  

迁行审环表〔2026〕24号

所报《迁安市巨衡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环保防水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迁安市经济开发区纬十二街北侧、经十一路东侧蚕姑庙村北（野兴公路西侧迁安市中圣工贸有限公司院内），总投资200万元，环保投资20万元。项目占地3450㎡，利用现有厂房及办公楼，购置安装上料斗、烘干系统、振动筛、混料搅拌罐、相关环保治理设备等设备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达产后，年产新型环保防水材料10万吨。项目已在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迁经开行审投资西备字〔2026〕38号）。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符合规划的意见。
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经研究，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管理。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场地的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和生态的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2、运营期:烘干工序采用低氮燃烧器，经1#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筛分除杂、缓冲仓、水泥筒仓、混料、装袋工序废气经2#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参照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含2025年修改单））相关限值要求，SO2、NOx参照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含2025年修改单））中相关限值要求。落实各项无组织废气污染防治措施，无组织颗粒物排放参照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含2025年修改单））表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项目生活污水泼洒地面抑尘；物料沥水沉淀后用于厂区地面清扫。

项目主要噪声为设备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加装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隔声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项目杂质外售综合利用；废包装袋外售综合利用；除尘灰外售综合利用；废布袋由厂家更换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废润滑油、废油桶分区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生产车间、危废间等要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

3、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需及时向我局报告，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四、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经办人：              
                                                    2026年7月 9日


